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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9 年 5 月 7 日 

發稿單位：法務部檢察司 

聯絡人：林映姿 

聯絡電話：21910189 
 

行政院院會通過刑法妨害公務、網路賭博、撤銷假釋

等條文修正草案，更加捍衛執法人員安全，並遏止賭

博及衍生之犯罪，且提供受假釋人更生機會復歸社會 

鑑於妨害公務案件數量逐年攀升，犯罪手段及結果益趨

嚴重，導致員警或其他公務員執行職務之風險及人身安全之

威脅大幅增加，本次修正妨害公務罪章相關規定，於刑法第

135 條增訂「加重妨害公務罪」，行為人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

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，對公務員施

強暴脅迫者，予以加重處罰，以彰顯公權力行使不容挑戰及

政府捍衛執法人員之決心；另配合妨害秩序罪章之修正，修

正刑法第 136 條公然聚眾之要件，行為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

得出入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行為亦科予刑責，以加

強維護守法民眾出入安全。 

此外，因資訊科技進步，傳統賭博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

間限制，任何人只要擁有電話、傳真、電腦或其他通訊裝置

及連網設備，均可輕易參與賭博，帶來諸多家庭及社會問

題，並衍生潛藏洗錢、詐欺、暴力討債、組織犯罪等不法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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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其所生危害及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甚鉅，為有效遏止上開

犯罪情事發生，本次修正刑法第 266 條，增訂以電信設備、

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之行為，亦

以刑責相繩，以杜絕任何僥倖，並安定社會經濟秩序。 

再者，為利受假釋人更生，並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，

避免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，不致因觸犯輕微罪名即

撤銷假釋後入監，本次修正刑法第 78 條、第 79 條及刑法施

行法第 7條之 3規定，除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逾 6月有

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，維持原規定應撤銷其假釋外，如受 6

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，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，增訂

得裁量撤銷假釋之規定，以強化受假釋人繼續配合戒癮治

療、更生輔導等觀護處遇，期能有效降低再犯，並符比例原

則。 


